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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州市创卫办 2023 年 6 月 19 日

聚焦问题 全力攻坚

——市生态环境局深入推进创卫工作

今年以来，市生态环境局坚持把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

与行业工作同研究、同部署、同推进，从改善水环境质量、

大气环境质量、环境执法和环保宣传四个方面入手，全力推

动创卫攻坚工作。

一、排查溯源，开展入河排污口整治

今年 4 月份，潮州市政府印发《潮州市入河入海排污口

排查溯源整治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，对我市全面推

进入河排污口排查、监测、溯源、整治及监督管理各项任务

提出具体要求。根据《方案》部署，市生态环境局联合生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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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部华南所组织对全市入河排污口开展排查、监测、溯源，

综合运用无人机、无人船、暗管机器人和人员现场踏勘等手

段，优先开展对枫江流域、内洋南总干流域、韩江流域重点

河流的排查。截至 5 月底，枫江流域共计排查、复核点位 1012

个，其中有污水直排入河的排污口 233 个（雨污混排口 190

个、城镇生活污水散排口 4 个、农村生活污水散排口 7 个、

工矿企业排污口 21 个、河汊沟渠汇入口 8 个、农田退水口 3

个），全部开展了采样监测和溯源。内洋南总干流域、韩江流

域的排查还在进行中。

二、快速响应，全力应对不良天气

近期我市受不良天气影响，空气质量多次出现轻度污染，

已先后 6 次启动污染天气应急响应。市生态环境局迅速行动，

加强重点污染源管控，加强挥发性有机物减排和锅炉、炉窑

排放管控，对加油站、储油库、油罐车油气密闭性开展执法

检查，并加强餐饮油烟排放控制。同时，请省环科院对我市

大气污染成因进行分析，结合空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，对湘

桥区、枫溪区、潮安区开展范围内涉气企业的专项执法检查，

督促企业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，共出动执法人员约

200 人次，检查企业 110 多家，责令停产、限产各 1 家。

三、禁“噪”护考，维持城市净静环境

近一个月来，我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持续组织开展高考

生态环境保障工作，强化噪声、废气等领域环境监管。印发

《关于加强 2023 年中高考期间环境噪声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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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对相关娱乐场所、建筑工地、工业企业等产噪单位的巡

查排查，对考点周边进行针对性环境噪声监测，会同公安等

部门开展联合巡查，提升巡查监管效果。6 月 1 日夜间，市

生态环境局各县区执法队伍同步开展餐饮油烟和环境噪声集

中整治大行动，对全市相关餐饮单位、娱乐场所、建筑工地

等进行巡查检查和普法宣传，对环境噪声敏感源进行实地监

测，督促指导落实餐饮油烟、环境噪声等污染防治措施，助

力保障高考期间良好环境。此次集中整治行动出动人员 65

人次，检查企业 98 家，发放宣传资料 90 余份。考试期间全

程驻点，实时保障高考期间良好环境。同时，保持投诉反映

渠道通畅，第一时间核实和解决“噪声扰民”等涉及备考环

境问题。高考保障期间，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共出动执法人员

560 余人次，检查建筑工地、娱乐场所、餐饮经营单位 240

余家，责令整改 4 家，及时处理各类环境信访投诉案件 295

宗，为考生营造良好休息和考试环境。

四、注重宣传，营造创卫浓厚氛围

围绕创卫工作任务要求，制订《潮州市生态环境局创卫

宣传工作方案》；举办新闻发布会，通报我市 2022 年环境质

量状况、枫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成效、大气污染整治

的主要工作以及对《潮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承诺

从轻处罚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进行解读；利用生物多样性日、

环境日、海洋日、低碳日等活动契机，围绕“建设人与自然

和谐共生的现代化”主题，组织开展“环保有你——故事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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妈”、保护枫江徒步宣传活动、生态环境保护主题摄影展、灯

谜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宣传活动；组织我市环保设

施开放单位、环境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、体验式开放实践活

动，推动环保宣传进学校、进社区、进农村、进企业，全方

位、多渠道、多形式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工作，提高群众

的生态环境环保意识，营造全民参与氛围。

报：省爱卫办，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领导班子成

员。

发：各县区党委、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文明办，市委各部委、

市直各单位、市各人民团体、上级驻潮单位，各镇（场、

街道、办事处），市委办信息科、市政府办信息科。


